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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醫學大學學生國際交流活動補助辦法 
第一條 為增進本校學生國際視野、擴大學生國際事務參與，並培養多元文化之

發展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學生國際交流補助辦法由本校國際事務處，每年依年度預算或其他經

費，編列一定金額，以鼓勵學生參與國際交流、國際志工、國際醫療服

務、國際學術會議及國際競賽等工作。補助名額及金額，視當年度經費

(學校經費、高教深耕、獎補助款)以及申請人數而定。 

第三條 申請資格： 

凡就讀本校具正式學籍之學生(境外專班、休學學生及於畢業典禮後出

國之應屆畢業生除外)，有志參加本校主辦或協辦之國際交流活動者，

均可提出申請。 

一、以經文不利學生優先補助。 

二、國際志工及國際醫療服務主辦單位：以本校、或政府相關單位或政

府立案之民間組織為限。 

第四條 補助項目： 

一、短期(不超過28天): 

(一) 以本校名義赴國外參加國際志工及國際醫療服務。 

(二) 以本校名義赴國外參加國際學術會議： 

1. 所稱國際學術會議，係指需有「對外公開徵稿」及有「審稿制度」，

且會議發表者至少有三個以上國家/地區(含地主國。大陸、香港、澳門

地區人士，僅以一個國家/地區列計)。 

2. 申請人應為該篇論文之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(Corresponding 

Author)，且本校指導老師於該篇論文作者群中。 

(三) 以本校名義赴國外參加下列國際競賽與發明展： 

1.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當年度公告之著名國際發明展。 

2. 由各國所舉辦且其參賽組別最近一年有十個以上國家或地區參加之

競賽。 

(四)代表學校參加由學校核准之國際交流、海外參訪及學術觀摩等活

動。  

二、長期: 

係指研究生參與具明確任務目標或成果導向之國際學術研究活動。 

須至少 28天以上，且須經由系院所專簽提出。 

第五條 補助金額： 

一、短期: 

(一)赴國外參加國際志工及國際醫療服務補助(含機票、簽證、日支

費)：亞洲地區補助上限一萬二仟元;歐洲、美洲、大洋洲及非洲地區補

助上限四萬元。 



法規名稱 學生國際交流活動補助辦法 最新修正日期 115/04/29 

主管單位 國際事務處 頁 碼 /總 頁 數 第2頁/共4頁 
 

(二) 國際學術會議 

1.補助範圍為經濟艙往返機票費，並於補助上限額度內實報實銷。 

2.補助上限額度： 

(1) 口頭發表: 

亞洲地區每名新臺幣一萬元五千元，歐洲、美洲、大洋洲及非洲地區每

名新臺幣二萬五千元。 

(2) 海報發表: 

亞洲地區每名新臺幣一萬元，歐洲、美洲、大洋洲及非洲地區每名新臺

幣二萬元。 

(3)同一活動同一指導教授最多2名學生為限。 

(三)其他 

赴國外參加國際競賽與發明展、代表學校參加由學校核准之國際交流、

海外參訪及學術觀摩等活動: 

亞洲地區每名新臺幣一萬元，歐洲、美洲、大洋洲及非洲地區每名新臺

幣二萬元。 

(四)每人於同一學期內以補助一次為限，同一活動最高補助新台幣壹拾

萬元。若出國經費需求超出壹拾萬元以專簽陳請校長核定補助金額。 

二、長期: 

(一)前往亞洲地區者，每人核發新臺幣三萬元整。 

(二)前往歐洲、美洲、大洋洲及非洲地區者，每人核發新臺幣五萬元

整。     

(三)每人每案於同一會計年度內以補助一次為限。 

        

第六條 申請及審查方式： 

一、國際志工及國際醫療服務： 

(一) 申請期間為每學年開始日起至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。申請人應

檢附前一學年度參與活動之相關證明文件及回饋心得等資料（含主辦單

位、活動內容、推薦信等佐證文件），向國際事務處提出申請，並由本

處提送國際化發展委員會審查。 

(二)國際事務處於截止申請日後彙整相關資料及經費，尚有餘額則開放

參與當學年第一學期相關活動者於二月二十八日前提出申請。 

(三)國際事務處辦理校級國際交流活動，於活動前專簽核准後在案辦理

相關事宜。 

二、非國際志工及國際醫療服務申請程序： 

(一)申請者應於會議或活動舉辦首日之四週前備妥申請表及相關資料，

由所屬系（所）或行政單位逐級簽核後送至國際事務處辦理，並於出發

前完成簽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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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申請赴國外參加國際學術會議者，申請表及相關資料須經研發處協

同審核。 

(三)參與研討會申請人為碩士班學生者（不含在職專班），應先行向國科

會申請「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」經費；未獲該補助者，

得再向國際事務處申請國際交流活動補助。 

  
第七條 成果繳交: 

一、獲補助之學生應於活動結束後二週內，繳交所參與活動之相關證明

文件及照片，並撰寫活動心得，送交本校電子報發表，並配合國際處辦

理成果展。未依規定完成結案程序者，本校得全數追回其所領補助款。

二、長期研究學生應於一年內與指導教授及其合作單位共同完成一篇國

際期刊論文。 

第八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國際處及學校編列預算支應。各學院國際學術交流經

費額度依國際學術交流專款預算經費分配原則辦理。 

第九條 國際交流活動涉及出席國際會議及本校另有補助規定等事項者，應依各

相關規定申請，不得依本辦法重複補助。 

第十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，陳請董事會審核通過後，經校長核定後公告實

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 
  

※相關附件： 

※修正記錄：103年 03月 10 日 中山醫學大學 102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

            103年 11月 11 日 中山醫學大學 10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

            103年 11月 24 日 第 13屆第 4次董事會通過 

            111年 04月 11 日 中山醫學大學 110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

            111年 07月 14 日 第 14屆第 25次董事會議決議通過 

             112 年 04月 17 日 中山醫學大學 111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

            112年 04月 27 日 第 15屆第 5次董事會議決議通過 

             112 年 10月 02 日 中山醫學大學 11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

            112年 11月 02 日 第 15屆第 7次董事會議通過 

(國際事務處於中華民國 112 年 11月 13日 1122103132號， 

簽請校長核定，112年 11月 14 日公告) 

             112 年 12月 18 日 中山醫學大學 11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

            113年 1月 11日 第 15 屆第 9 次董事會議通過 

(國際事務處於中華民國 113 年 1月 19日 1132100175號， 

簽請校長核定，113年 1月 26 日公告) 

113年 3月 28日 中山醫學大學 112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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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113年 4月 18日 第 15 屆第 10次董事會議通過 

(國際事務處於中華民國 113 年 5月 10日 1132101365號， 

簽請校長核定，113年 5月 14 日公告) 

 113 年 9 月 30 日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

 113 年 10 月 24 日 

 

 

114 年 9 月 22 日 

114 年 10 月 16 日 

 

 

115 年 3 月 30 日 

115 年 4 月 14 日 

第 15 屆第 14 次董事會議通過 

(國際事務處於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1132103348 號簽請校長核定，

113 年 11 月 7 日公告) 

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

第 15 屆第 20 次董事會議通過 

(國際事務處於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1142103181 號簽請校長核定，

114 年 11 月 14 日公告) 

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

第 15 屆第 23 次董事會議通過 

(國際事務處於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24 日 1152101148 號簽請校長核定，

115 年 4 月 29 日公告) 

 


